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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24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09-14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下属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六届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

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议案》。同意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宁波市

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10%的股权，以人民币 9770 万的评估价格转让给宁

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为完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相关承诺，促使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产业集聚，经宁房公司三届二次董事会决议，拟将其所持

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的股权由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结果经宁波市

国资委核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9770万元（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该10%

股权评估价值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专项独立意见。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受让方情况介绍： 
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投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2 日，注册地：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茗湖山庄，办公地点宁波东钱湖华茂酒店。

法定代表人：朱兴毅。注册资本 1.05 亿元，税务登记证号码：30227732129284，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及房地产开发。目前在建的有钱湖医院，钱湖国际艺术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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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外环连接线等项目。 

东投公司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无任何关

联。 

（二）出让方情况介绍：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房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1 月，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50 万元，法定代表人：谢玉辉，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建房屋开发经营。富达公司持有其 74.87%的股权，宁波银亿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83 个自然人持有其 15.13%的股权。目前在开

发的项目有宁波市区的青林湾二期。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湖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美元，其中：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银泰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45%，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0%，凯悦国际酒店集团 10%。 

主营业务：国际会议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

注册地点：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大堰村，法定代表人：王遵闽。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钱湖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23 亿元、净资产 1.66 亿元、负债总额

8.58 亿元、应收款项总额 1.43 亿元。 

本次交易的股权由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国评报字（2008）第 092 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4 月 30 日，

评估的方法采用了成本法，本次评估结果经宁波市国资委（甬国资委评核

字[2008]42 号）文核准。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1、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作价为人民币 9770 万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全额支付。 

 2、转让股权的交割期限及方式：交易双方协议约定，在受让方支付全部股权

转让款及股权过户所需要的资料备妥后 30 日内办理完股权转让相关法律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将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形成子公司的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从

而提升公司的整体核心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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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受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委托，我们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

则，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对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

心开发有限公司计划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资产、负债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核实、

评定估算，并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对资

产评估结果声明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我们在本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 

2、资产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资产范围一致，未重未漏。 

3、我们对涉及评估的资产进行了合理的抽查、核实。 

4、评估方法选用恰当，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影响资产评估价值

的因素考虑周全；资产评估价值公允。 

5、本评估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

和结论，但受到本评估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

者应关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6、评估工作未受任何人为干预并独立进行。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林冠球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汪笔权 

 

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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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计划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甬国评报字（2008）第 092 号  

 

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

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并关注特别事项说明。 

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委托，

为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湖国际”)股权的经济行为所涉及的钱湖国际截止

2008 年 4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对钱湖国际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4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

了公允反映。根据对钱湖国际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本次对钱湖国际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采用成本法。 

评估结果如下： 

列入评估范围资产的账面价值为962,941,863.49元，清查调整后账面

价值为962,941,863.49元，评估价值为1,774,452,055.39元，评估增值

811,510,191.90元，增值率为84.27 %。 

列入评估范围负债的账面价值为797,411,113.49元，清查调整后账面

价值为797,411,113.49元，评估价值为797,411,113.49元，评估增值0元，

增值率为0%。 

列入评估范围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165,530,750.00元，清查调整

后账面价值为165,530,750.00元，评估值为977,040,941.90元，评估增值

811,510,191.90元，增值率为49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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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3,537.70 73,537.70 130,421.44 56,883.74  77.35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22,728.45 22,728.45 46,995.73 24,267.28  106.77  

   其中：在建工程  22,606.83 22,606.83 46,825.45 24,218.62  107.13  

      建筑物         
      设备  110.40 110.40 159.06 48.66  44.07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它资产  28.03 28.03 28.03 0.00  0.00  

 资产合计  96,294.19 96,294.19 177,445.21 81,151.02  84.27  

 流动负债  55,741.11 55,741.11 55,741.11 0.00  0.00  
 长期负债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79,741.11 79,741.11 79,741.11 0.00  0.00  

 净 资 产  16,553.08 16,553.08 97,704.09 81,151.02  490.25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关注

评估报告正文的特别事项说明。 

 

法  定  代 表 人：林冠球 
 

 
注册资产评估师：汪笔权 

 

 

注册资产评估师：孙华 

 

 

 

                                          评估机构：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日：二○○八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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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计划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甬国评报字（2008）第 092 号  

 

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宁波城建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

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宁波城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经济行

为所涉及的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2008 年 4 月 30 日

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

委托评估的资产、负债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

负债在 2008 年 4 月 30 日及上述特定目的下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

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和评估报告使用者 

委托方: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城投公司”），

系产权持有者股东。 

产权持有者名称：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钱湖国际”）成立于 2004 年 5 月，领取企合浙甬总副字第 008298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美元 2000 万元。由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银

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萨摩亚瑞达集团有限公司和

美国凯悦国际酒店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其中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700 万美元，占 35%股份；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美元，占 30%股

份；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00 万美元，占 10%股份；萨摩亚瑞达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美元，占 15%股份；美国凯悦国际酒店集团出资 200 万美

元，占 10%股份。法定代表人：王遵闽，注册住所：宁波市东钱湖区旅游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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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堰村，经营期限：30 年，主要经营范围：国际会议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

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评估报告使用者：委托方、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与本

次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相关方。 

钱湖国际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8 年 4 月 30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

一、资产总额 96,294.19 81,644.81 65,656.56

其中：货币资金 14,097.14 3,243.01 2,214.14

其他应收款 14,308,58 14,306.93 12,556.93

存货 45,063.59 43,749.25 5,767.66

在建工程 22,606.83 20,165.34 4,923.16

二、负债总额 79,741.11 65,091.73 49,103.48

其中：其他应付款 55,049.61 55,054.38 48,314.15

长期借款 24,000.00 10,000.00 ---

三、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53.08 16,553.08 16,553.08

其中：实收资本 16,553.08 16,553.08 16,553.08

钱湖国际最近三年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8 年 4 月 30 日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 --- --- 

二、主营业务成本 --- --- --- 

三、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 

--- --- --- 

四、其他业务利润 --- --- --- 

五、管理费用 --- --- --- 

六、财务费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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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资收益 --- --- --- 

八、所得税 --- --- --- 

九、净利润 --- --- --- 

二、评估目的 

根据宁波城投公司二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宁波城投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钱湖国际 35%股权。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钱湖国际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

的现时公允市场价值发表专业意见，为宁波城投公司转让钱湖国际 35%股

权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三、评估范围和对象 

本次评估范围为钱湖国际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评估基准

日评估范围的资产总额为资产总额为 962,941,863.49 元(其中：流动资产

735,376,999.79 元、固定资产净值 227,284,528.65 元)，负债总额为

797,411,113.49 元，所有者权益为 165,530,750.00 元。 

评 估 对 象 为 钱 湖 国 际 评 估 基 准 日 列 入 评 估 范 围 的 所 有 者 权 益

165,530,750.00 元。 

列入评估的资产、负债和委托评估确定的资产、负债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和定义 

根据宁波城投公司二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和业务约定书所确定的评估

目的，本次资产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

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下，某项资产在基准日进

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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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投公司二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和业务约定书，确定本次资产评

估的基准日为 2008 年 4 月 30 日。 

评估中所采用的价格标准依据，均为评估基准日的有效价格标准依

据。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宁波城投公司二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资产评估业务委托书》； 

3、《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二）法规依据 

1、国务院[1991]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2、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

规定》；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的《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 

4、《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5、中评协[2004]第 134 号令《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6、2005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 号令《企业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7、中评协[2007]第 189 号《资产评估准则—报告准则》 

（三）产权依据 

1、《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2、钱湖国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钱湖国际会计报表、账册、凭证等会计核算资料； 

4、甬东旅国用（2005）第 36-240 号、甬东旅国用（2007）第 36-230 号—

甬东旅国用（2007）第 36-24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共 19 本； 

5、机动车行驶证。 



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计划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四）取价依据 

1、钱湖国际的会计报表、账簿、凭证及有关的会计核算资料； 

2、宁波市人民政府甬政发[2006]90 号《关于公布实施宁波市区土地

房屋级别和基准地价调整方案的通知》； 

3、《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浙江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

额》、《宁波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 

4、宁波市土地市场交易案例； 

5、宁波市房地产二手市场交易信息； 

6、车辆询价信息； 

7、《全国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报价》； 

8、现场查勘的记录资料及本公司收集的有关评估案例和价格资料； 

9、本公司收集的有关评估案例及其他评估资料。 

七、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行业的有关规定，涉及企业价值的评估一般应采用两种以

上评估方法。由于我国目前股权转让市场尚未完全公开，相关股权公平交易

价格较少，难于选取具有可比性的参照物，因此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的条件。同时，由于钱湖国际主要从事国际会议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开

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以后年度收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不具

备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成本法，也叫资产基础

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思路。本次评估在假设钱湖国际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采用与委托评估资

产相适应的具体评估方法分别对钱湖国际的各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以评

估后的资产减负债确定钱湖国际净资产价值。 

简要说明如下： 

1、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以清查调整后的账面值作为评

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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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货：包括开发成本和在用低值易耗品。 

开发成本：开发成本主要为位于东钱湖镇大堰村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

法。 

在用低值易耗品：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确定其评估值。 

3、固定资产：车辆评估采用市场法，办公设备评估采用成本法。 

4、在建工程：根据在建工程的组成，分别对土地部分与土建部分按市

场法与重置成本法确定评估值。 

5、负债：根据清查调整后的账面值及期后实际需支付的款项评定。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工作分为五个阶段进行： 

（一）接受委托 

1、2008 年 5 月 11 日对委托评估的项目进行前期调查，听取委托方

及资产占有方介绍评估资产的范围、类别、评估目的和时间进度要求，在

此基础上，结合本公司的人员结构和业务情况，决定接受委托，并与委托

方签订“资产评估业务委托书”； 

2、2008 年 5 月 11 日至 2008 年 5 月 12 日，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

拟订初步的评估工作计划，包括各类资产拟采用的评估方法、人员配备及

时间进度；同时，根据评估工作的需要，提请客户作好资产评估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包括资产清查核实、填写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准备与评估有

关的各种技术经济资料。 

（二）资产清查 

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2008 年 5 月 15 日根据资产申报明细资料，全面

清查各项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包括盘点、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清查程

序，并对其权属状况进行了关注。 

（三）评定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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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5 日至 2008 年 5 月 31 日收集与所估资产相关的各种价

格信息资料，根据评估目的及所能收集资料的情况，结合各类资产清查核

实的结果，区别不同的评估对象，确定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定估算。 

（四）2008 年 8 月 8 日至 2008 年 8 月 18 日进行评估汇总 

1、项目经理对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调整、修改； 

2、编制分项资产评估说明及主要资产评估案例，撰写资产评估报告

书、资产评估说明、编制资产评估明细表； 

3、编制内部复核工作底稿，提请上一级进行复核； 

4、根据复核意见，修正评估报告。 

（五）2008 年 8 月 19 日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提交客户。 

九、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 

1、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 

2、本次评估在假设钱湖国际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采用与委托评估资产

相适应的具体评估方法分别对钱湖国际的各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以评估

后的资产减负债确定钱湖国际净资产价值。 

3、本次评估是基于现有的市场情况，不考虑今后市场发生如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等重大变化和波动。 

4、本次评估假设经济行为将会发生，在经济行为发生后，评估资产的使

用方式没有较大的改变。 

5、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在评估基准日

后，评估基准日有效期内没有重大的变化。 

当上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原则等其他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结

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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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评估范围资产的账面价值为962,941,863.49元，清查调整后账面

价值为962,941,863.49元，评估价值为1,774,452,055.39元，评估增值

811,510,191.90元，增值率为84.27 %。 

列入评估范围负债的账面价值为797,411,113.49元，清查调整后账面

价值为797,411,113.49元，评估价值为797,411,113.49元，评估增值0元，

增值率为0%。 

列入评估范围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为165,530,750.00元，清查调整

后账面价值为165,530,750.00元，评估值为977,040,941.90元，评估增值

811,510,191.90元，增值率为490.25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3,537.70 73,537.70 130,421.44 56,883.74  77.35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22,728.45 22,728.45 46,995.73 24,267.28  106.77  

   其中：在建工程  22,606.83 22,606.83 46,825.45 24,218.62  107.13  

      建筑物         
      设备  110.40 110.40 159.06 48.66  44.07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它资产  28.03 28.03 28.03 0.00  0.00  

 资产合计  96,294.19 96,294.19 177,445.21 81,151.02  84.27  

 流动负债  55,741.11 55,741.11 55,741.11 0.00  0.00  
 长期负债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79,741.11 79,741.11 79,741.11 0.00  0.00  

 净 资 产  16,553.08 16,553.08 97,704.09 81,151.02  490.25  

资产评估结果详见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 

十一、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 

1、钱湖国际以东钱湖镇大堰村共计 363824.60 平方米土地为抵押与工商

银行宁波分行签订共计 34797 万元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期限为 2007 年 6

月 27 日到 2009 年 4 月 28 日。目前该部分土地尚在抵押期限内。 

2、对东钱湖镇大堰村的开发成本和在建工程进行评估时，评估测算的土

地增值税是按目前执行的开发收入乘以预交税率来确定，未考虑将来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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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钱湖国际将历年长期待摊费用及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按酒店项目支出

占各项目总支出比例（酒店项目按现在实际建设用地比例）分摊入在建工

程，其他转入“生产成本－开发间接费”挂帐。待其他项目确定建设时，再

予分摊。 

4、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基础上所作出

的，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资产业务提供专业化的估价意见，资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及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由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负责； 

5、在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提交日之间，本公司未获知有对评估结论产

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6、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果有效期以内，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

本报告的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

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 

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关注上述特别事项说明。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并只能由评估报

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2、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委托单位因资产评估报告书使用不当引起不良后果的，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

任。 

3、按现行规定，评估结果的有效期为基准日后一年内。即本报告评估结

果的有效使用期限为：2008 年 4 月 30 日至 2009 年 4 月 29 日。 

4、评估人员对所有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均进行了清查核实，没有遇到不

能直接清查或清查受限制的资产。 

十三、评估报告日 



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计划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本次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08 年 8 月 19 日。 

 

 

法 定 代 表 人：林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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